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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华  大  学 

东华人〔2017〕6号 

                        

关于印发《东华大学教师离岗创业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部、处、室，直属单位： 

    经 2016 年第 36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将《东华大学

教师离岗创业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东华大学教师离岗创业实施办法 

                                 

东华大学 

                              2017 年 3 月 20 日 

 

 

 

 

 

东华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年 3月 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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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大学教师离岗创业实施办法 

为了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

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 号）和《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

见》（沪委发〔2015〕7 号）精神，进一步建立更加灵活的人

才管理制度，拓展科研人员双向流动机制，进一步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调动科研人员创业积极性，根据上海市《关于完善本

市科研人员双向流动的实施意见》（沪人社专发〔2015〕40 号）

的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 适用对象及要求 

1、 本办法仅适用东华大学在编在岗的教学科研人员。 

2、 离岗创业人员要向学校提出申请，经学校相关部门审

核批准后可办理离岗创业手续。涉及承担国防、国家安全等工

程和项目的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的，按照国家和上海市相关规定

执行。 

3、 担任学校管理六级（含）以上领导职务的，辞去领导

职务后，可以科研人员身份离岗创业。在离岗创业期内返回原

单位的，应按相应专业技术职务做好岗位聘任工作。 

4、 离岗创业人员应每年度向学校报告创业情况，并接受

所在企业相应的年度考核。 

5、 凡学校各类知识产权，未经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领导小

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或变相对外转让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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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学校、离岗创业人员及所在创业企业可以按照国家和

学校相关规定，通过协商形式，明确聘用合同变更、科研成果

归属、收益分配等事项。 

二、 离岗创业期限 

1、 离岗创业期为三年，三年期满后，可根据本人意愿办

理返岗手续或办理辞职手续。 

2、 在创业期内离岗创业人员可随时申请结束离岗创业，

返回学校原岗位工作，同时必须与创业项目脱钩。 

3、 在创业期满选择不回学校的人员，则需办理学校的辞

职手续，同时解除与学校的人事关系。 

三、 离岗创业期间待遇 

1、 在离岗创业期内保留人事关系，原聘用合同暂停履

行。其中，若原聘用合同到期的，合同期限延续至离岗创业情

形消失。 

2、 离岗创业期内，本单位工作年限可连续计算。按规定

缴纳社会保险和职业年金的，离岗创业年限可视作连续工龄。 

3、 在创业期内，离岗创业人员与学校其他在岗人员同等

享有参加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岗位等级晋升的权利。 

4、 学校为其发放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同时按校内同类

人员基数代为缴纳社会保险和职业年金，所需费用由离岗创业

人员和所在企业共同承担。 

5、 年度考核意见由所在企业出具，除受行政处分、行政

处罚、刑事处罚等以外，视作考核合格，正常晋升薪级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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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生工伤的，由学校申请工伤认定，所在企业应配合

做好工伤调查核实工作并承担相应的工伤保险责任。工伤保险

支付的费用按照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7、 离岗创业人员死亡的，由学校按照事业单位的相关规

定发放事业单位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和丧葬费。 

8、 如在离岗创业期间达到退休年龄的，按原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办理退休手续。 

四、 办理程序 

1、 办理离岗手续。申请人提交离岗创业申请书并填写

《东华大学离岗创业人员申请表》，经本人所在的学院、学校

科研处、人事处同意批准后，申请人与学校签订离岗创业协议

书。 

2、 办理返岗手续。离岗创业人员填写《东华大学离岗创

业人员返回单位工作申请表》，办理返岗手续，并返回原岗位

工作。 

五、 违规处理 

1、 对未经批准或手续未办齐全而擅自离岗的人员，将按

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2、 学院或相关部门未按本办法擅自批准离岗的，或对规

定离岗现象隐瞒不报的，将按有关规定对相关领导和有关责任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3、 三年期满后离岗创业人员既未办理辞职手续，又未办

理返岗工作手续的，学校将按有关规定和程序予以解聘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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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六、 其它事项 

1、 本办法解释权归校长办公会议。 

2、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